臺北市立信義國民中學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計畫
本辦法經103.03.26特推會修正通過                   
1、 依據：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2年7月17日北市教特字10237694500號函修正之「臺 
      北市各級學校資賦優異教育方案」。
（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2年7月11日北市教特字10237567100號函修正之「臺
      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要點」。
（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2年7月29日北市教特字10237814300號令發布之「臺
      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方式須知」。
2、 目的：
(1) 建立並落實多元智能、多元價值理念。
(二)推展本校彈性、開放、多元資優教育，全面提供資賦優異學生發展潛能 機會。
(三)適應資賦優異學生個別需求，發揮資賦優異學生學習潛能，提供資賦優 異學生適性教育。
    三、對象:
本校各年級一般學科資賦優異學生。    
四、辦理方式
	(一)
	免修課程
	申請資格
	該科(學習領域)成績優良，前一學期或學年該科(學習領域)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七。

	
	
	評量科目
	語文、數學、社會、自然學習領域之相關學科。

	
	
	評量標準
	學生須參加高一年級評量或校內自編成就測驗，能力達欲申請年級正一個標準差以上水準，才准予該科目免修。

	(二)
	部分學科加速
	申請資格
	語文、數學、社會、自然之相關學科成績優良，前一學期或學年前述學科的平均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七。

	
	
	評量科目
	語文、數學、社會、自然學習領域之相關學科。

	
	
	評量標準
	由評量小組訂定評量方式及標準。

	(三)
	全部學科同時加速
	申請資格
	語文、數學、社會、自然之相關學科成績優良，前一學期或學年前述學科的平均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七。

	
	
	評量科目
	語文、數學、社會、自然學習領域之相關學科必須同時申請。

	
	
	評量標準
	由評量小組訂定評量方式及標準。

	(四)
	部分學科跳級
	申請資格
	語文、數學、社會、自然之相關學科成績優良，前一學期或學年前述學科的平均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七。

	
	
	評量科目
	語文、數學、社會、自然學習領域之相關學科。

	
	
	評量標準
	由評量小組訂定評量方式及標準。

	(五)
	全部學科跳級
	申請資格
	語文、數學、社會、自然之相關學科成績優良，前一學期或學年前述學科的平均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三。

	
	
	評量科目
	國文、英語、數學。

	
	
	評量標準
	個別智力測驗結果達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且評量科目（國文、英語、數學）之成就測驗平均成績為高一年級正一個標準差或前百分之十五以上。



五、申請及鑑定流程:
   (一)就學生學習表現成績優異之科目及學生意願由班級導師、任課教師或家
   長向學校推薦，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於開學後一週內向學校提出縮短修業年限之申請。
(二)學校組成評量小組召開會議，審議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案，並辦理評量作業。
  （三）免修課程、部分學科加速、全部學科同時加速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備查；部分學科跳級、全部學科跳級
       ，經報鑑輔會審議通過及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六、輔導方式
         本校資賦優異學生經鑑定結果合於縮短修業年限之評量標準，由學校協調家
長或監護人及任課教師共同擬訂「縮短修業年限個別化學習輔導計畫」。其
內容應包含:學生基本資料、評量測驗記錄、計畫目標、實施方式、彈性課
表、加深加廣項目之評量標準與作法、輔導人員或教師、追蹤輔導紀錄、續申請標準、檢討及建議事項等。
      七、經費
          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之個別學習輔導若需額外經費，以家長自付為原則;符合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身心障礙及社經文化不利之資賦優異學生，得專案報本局申請補助。
      八、成績計算：由本校組成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評量小組訂定之。
      九、本計畫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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